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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教提字〔2024〕18 号 

 

关于市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第 2103163 号提案的
答  复 

 

李朝霞委员： 

您提出的“守护童年预防意外伤害共筑安全成长之路”的提

案收悉，我局高度重视中小学生安全工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持续在强化组织领导，强化宣传教

育，强化问题导向，强化责任落实上用力，努力提升中小学生安

全防范意识和校园安全建设水平。针对您的建议，经局办公会研

究同意，现答复如下： 

今年以来，全市 1747 所中小学幼儿园、近 70 万学生实现安

全生产及火灾亡人事故、校车安全责任事故“零报告”，校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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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大局平安和谐稳定。 

一、定规则、建机制，统筹合力护安全 

印发《株洲市学生安全专业委员会工作规则》，将市公安局、

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利局、市市场监管等 13 部门纳入成员单位

并明确相应职责；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学校安全稳定工作专题研究

会议，业务部门每季度召开一次学校安全工作专门会议，在春、

秋季开学前和重要时间节点联合公安、交警、交通、消防和应急

等部门开展各类涉学生安全的专项整治活动，三年来累计开展

有：“远离危房”专项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百日攻坚”、深入

排查重点领域潜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行动、“打

好安全生产翻身仗”、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2023 行动、消防

“畅通生命通道”、安全生产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利剑护蕾、防

溺水和交通安全专项督查等工作。将学生安全列入年度安全生产

工作要点和政府教育督导重点，纳入“平安校园”创建内容，构

建了校园安全的宣传教育、经费投入、督导考评等长效工作机制。 

二、抓教育、培意识，提升能力促安全 

坚持课堂主阵地，做好《生命与健康常识》教科书学习，紧

密结合思政、历史、语文等相关学科内容，将安全知识融入到学

生学科主业之中，强化安全教育效果；全面落实安全教育常态化

提醒“1530”制度（每天对学生进行 1 分钟安全教育；周末放学前

对学生进行 5 分钟安全教育、对一周的安全情况进行小结；节假

日放学前给学生上 30 分钟安全教育课），不断培养中小学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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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防范意识；充分利用“学校安全教育平台”，积极开展线上学

习，累计推送安全教育课程 300 余门，涵盖防灾减灾、交通安全、

消防安全、防溺水、防踩踏等内容，累计教师授课 26 万课时，

学生学习近 400 万人次。2022 年至今，平台累计 52.26 万人次参

与学习《开学安全第一课》专题学习活动，41.01 万人次参与《119

消防安全专题》学习活动，通过平台发布“周末及节假日安全提

醒”600 余万条。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举办安全法治讲座 5000

多场次，开展国家安全、防灾、禁毒、消防、交通安全等专题讲

座 2600 多场次，开展“一呼百应”反恐防暴演练 3000 场次，实现

安全教育生动化、常态化、全覆盖。 

三、抓重点、强整治，共同发力保安全 

为提升对学生安全管控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在做好防范

学生意外伤害常态化规定动作的同时，结合现实需要和学生安全

形势的发展，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行动，以此提升防范效能，今

年以来我们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和专项整治： 

（一）建全安防加强校园周边治理。印发《2024 年全市中

小学幼儿园“护校安园”专项工作方案》，学校保安配备、封闭

式管理、一键式紧急报警、视频监控系统覆盖实现 100%，城镇

学校“护学岗”设置率达 100%；推进“学校吹哨、部门报到”

机制建设，多部门联合开展“一呼百应”反恐防暴演练 1128 场

次；联合公安等部门先后出动执法人员 1500 余人次，对校园周

边旅馆、酒店、酒吧、KTV、网吧、书店、商铺等重点场所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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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查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案件 4起，罚款 2.7 万元，

查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 2起，罚款 1.8 万元，累计收缴危险

物品 213 件，打击治理校闹、校园周边乱象 9起，化解调解学生

矛盾 400 多起；下架违规玩具文具 200 余个，查扣涉嫌侵权商品

300 余件，立案 3 起，收缴涉嫌违规出版物及印刷品 290 册。 

（二）开展校园重大安全隐患排查。印发《株洲市教育局安

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 年）》《株洲市

教育局关于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学校安全“百日会战”行动的通

知》《株洲市实施学生交通安全提升行动计划（2023—2026）工

作方案》。今年以来，市教育局 7 位局领导 23 次下沉县市区和

直属学校开展校园安全隐患督查。开学及五一、“三考”等重要

时间节点前，进行“回头看”，确保隐患全部整改到位。今年上

半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排查 8219 次，校外培训机构排查 550

次，排查整改校园建筑、消防等重大安全隐患 24 个，一般隐患

920 个，所有隐患均落实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背书并上报省教育

安全平台，利用“一单四制”实施闭环管理，严防隐患升级演变。 

（三）做好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建筑安全专项整治。根据省

安委会《湖南省防范遏制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重特大事故

的硬措施》和《校舍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管理制度》要求，各地

各校落实校舍安全隐患排查责任，着重对校舍、在建工程等进行

排查，形成风险隐患月排查清单并逐级上报；各地对排查发现的

问题，联合住建、消防等部门，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整改整治



— 5 — 

到位，并将校舍安全管理工作纳入教育督导考评重点事项。同时，

扎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使用居民自建房安全监管工作，加强安全

隐患管控和监督管理，保障校外培训机构使用居民自建房安全。 

（四）开展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市校车办牵头教育、交

警、交通等部门联合开展校车路面执法，重点打击“驾驶校车运

载学生，不按照核定线路行驶”“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

灯通行”等违法行为 4次；全市开展校车执法检查 121 次，检查

校车 542 台次，查处、整改校车违法违规行为 62 起、联合排查

校车运行线路隐患 63 处，配合市整治办每月曝光 1 次涉学校、

学生交通（校车）安全问题隐患，有力保障了学生乘坐校车的安

全。此外，配合市交警支队、市政法委持续深入做好了铁路沿线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等工作。 

（五）推进消防“生命通道”安全管理。印发《株洲市教育

局 株洲市应急管理局 株洲市消防救援支队关于深刻汲取近期

重特大火灾事故教训加强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工作的

通知》，建立完善教育系统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健全与消防救援

机构协调联动工作机制。春节前后，市教育局领导带队、分组检

查成人校外培训机构的消防安全工作，共检查机构 31 家，发现

问题 63 个，均整改到位。县市区教育局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消防

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排查机构 468 家，发现安全隐患 292 个，均

已责令限期整改；各地各校在节假日前后集中力量对学生公寓、

实验室、食堂餐厅、教室礼堂、图书馆等人员密集场所，配电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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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输送管道、电网线路、水电气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消防安全

检查，找准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并及时进行整改和预防。落实

省、市打通消防“生命通道”行动任务清单要求，重点排查整治

违规用火、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违规停放充电电动自行车，占

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突出风险，全面完成学生宿舍破

窗破网行动。 

（六）加强预防学生溺水工作。印发《关于在全市开展 2024

年预防中小学生溺水专项行动的通知》《关于做好 2024 年防范

学生溺水工作的通知》；召开全市校园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宣布

从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防溺水工作进入特别防护期，要求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严格落实好防溺水相关要求和制度，加强值

班和信息报送；投入 5万元，在“特护期”向市属学校 3 万余名

学生家长发送防溺水安全提醒短信；在全市教育系统组织开展防

溺水教学评比活动，进一步营造人人讲安全，人人防溺水的浓厚

氛围。印制防溺水挂图 1.8 万张、防溺水宣传手页 70 万份，将

挂图贴到每个班，宣传手页发放到每名学生手里，以及全市 108

个乡镇（街道），努力营造全社会同抓防溺水的态势。对水利、

文旅广体、农业农村等 6 个部门发送《关于加强防溺水水域安全

管理的函》，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做好防溺水工作；从 4月起，多

批次派出局领导带队开展安全工作督查，将防溺水工作纳入重点

督查内容，持续传导压力，督促落实相关制度和要求。 

（七）做好校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3 月，食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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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教育、市监等部门开展校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督

促指导学校建立健全学校食品安全相关管理制度，加强食品安全

教育和食品原料采购、贮存、加工制作、留样、清洁消毒等关键

环节管理；建立常规的安全检查制度、通报制度和事故上报制度，

指导落实校园从业人员健康档案，培训、晨检、自查等制度规定；

建立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体系，对索证索票、进货查验、使用记

录、进销台账、食品留样等提出明确要求。积极推进学校食堂“互

联网+明厨亮灶”建设，目前我市学校食堂总数 1794 所，已实现

“互联网+明厨亮灶”的学校 1740 所，覆盖比例为 97%。4 月-5

月，对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进行“全覆盖”督查，所有排查出

的问题及时通报，并要求各相关学校逐项落实整改。 

（八）抓好学校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学校燃

气安全管理，学校自查和燃气公司上门排查相结合，每月定期开

展燃气安全排查工作，并由燃气公司出具检查记录，确保隐患及

早发现、及早消除。在开学前和节假日放假前，要求各地各校认

真开展学校燃气使用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联系专业公司

上门做好燃气安检工作，并将燃气检测单收集上报。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进行整改，并在教育管理平台中实行销号管理。同时，加

强学校燃气安全教育，对从业人员开展教育和培训，使之掌握必

要的燃气安全知识和安全操作技能，确保不发生安全事故。 

（九）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治理。下发《株洲市中小学关于

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完成直属学校危险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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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暂存点达标建设，对过期的危化药品和实验室产生的废渣废液

进行了统一处置。全市学校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要求，

所有危化品室（柜）分别加装了监控系统和入侵报警系统，建立

完善并落实了采购、保管、使用和处置全流程管理制度。深入县

市区所辖 38 所中小学校开展实验室安全工作检查，督促各地各

校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各县市区以“四不两直”方式开展定期

和不定期巡查，对各中小学校开展监督检查。 

（十）做好防欺凌、防性侵工作。印发转发《全市中小学校

园暴力与学生欺凌防范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中小学校园暴力与学生欺凌防范治理专项行动“十项

要求”〉的通知》《公安部 教育部 中央网信办关于印发〈学

生欺凌防范处置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等文件方案，对各

学校校园暴力与学生欺凌防治工作机制、制度措施、队伍建设、

责任落实、宣传引导、教育惩戒、师德师风、条件保障等方面开

展“起底式”大排查，有效推进校园暴力与学生欺凌防范治理专

项行动的开展；加强学校思想道德及心理健康教育，市县两级法

检“两长”带头担任学校法治副校长，全市中小学生全员学习《未

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规；累计开展

防欺凌工作专班培训 1106 场次，化解消除学生欺凌苗头迹象 39

起，对可能发生的欺凌行为做到了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出

台《株洲市教育局利剑护蕾·雷霆行动工作方案》，指导各学校

建立防性侵专项制度。与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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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检察院联合出台《株洲市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实施

办法》，明确法治副校长每年落实到校开展法治讲座不少于 4个

课时，指导学校做好防性侵等工作，配合学校对拟招录人员犯罪

前科实施前置考察等工作，目前各校法治副校长开展未成年学生

防性侵专题讲座达 1000 多次，覆盖学生 60 多万人次。印发《株

洲市教育系统师德师风负面清单》，将教职员工“六种行为”列

入禁行性规定，对违反师德师风行为实行“零容忍”；下发《关

于组织 2024 年“守护花季”儿童权益公益活动的通知》，将守

护花季青少年发展中心开展的未成年防性侵公益课程纳入株洲

市“利剑护蕾·雷霆行动”工作方案。目前，该公益组织已经在

学校开展 150 多场防性侵专题公益讲座，覆盖 30 多万师生员工。 

（十一）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以市委教育工作领导

小组名义出台《株洲市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

十六条措施》，明确各部门心理健康工作责任。召开全市中小学

心理健康工作会议，将各地各校心理健康工作开展情况纳入政府

教育履职评价和年度考核指标体系，进一步压实责任；全市建有

一支 744 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组成的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学校

每两周一节的心理健康课开设得到有效保障。出台落实心理健康

教师享受班主任同等待遇的政策，创建 16 所国家和省级心理健

康特色学校，建设 560 个中小学心理咨询室，开发了株洲市心育

云平台并投入使用，已有超过 11 万学生登录进行测评，绝大部

分学校与医院实现了绿色转介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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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谢您对株洲教育的关心。 

 

承办负责人：龙超俊 

承  办  人：荀警锃 

联 系 电 话：22663730 

 

 

 

株洲市教育局 

2024 年 9 月 10 日 

 
 

 
 

 
 

 
 

 
 

 
 

 
 

 
株洲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4 年 9月 10 日印   


